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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客商 呈 公开信 “反 映 问 题 ”　土 地局 长 认 为 侵 权走 上 法庭

周至一桩官告民案件凸现法学新课题
相 关 链 接

△2002年 5月 ，新疆客商 张镇乾与 周 至签约 ，预 交 30万定金 ，
开始 落 实 林泉旅游度假 区 和猕猴桃加 工 项 目 ；

△2003年 10月 24日 ，西 安 市政府 264号批 复文件 ，以 项 目 用
地把土地 以 协议 出 让 的 方 式批给三诚公 司 ；

△2003年 11月 ，三诚公 司 参加县上招 拍挂 ，向县土 地局 预 交
20万定金 ，土地局 登报公告 ，公 司 履行 了 相 关 手 续 ；

△2004年 6月 2日 ，三诚公司 发 出 “致周 至县领导的 一封公开信”
在此之前该公司 已 向县领导八次去信催促供地 ，县上没有 明 确答复 ；

△2004年 8月 28日 ，三诚公 司 给周 至县领导及 国 土 资 源 局 呈
送《关 于 对 国 土 资源 局 〈通知 〉的 答复》；

△2004年 8月 25日 ，《陕西 日 报》刊 发 “新疆 一客商投 书 本报
——一 千 多 万元投资款在周 至还要搁 浅 多 久？”报导 ，西 安 市委书 记
袁纯 清继 7月 初 对三诚反映材料批 示后 ，又在此报导上批 示请有 关
领导“关 注此 事 的 最后 结 果”；

△2004年 8月 26日 ，周 至县 国 土 资 源 局 将 陕 西 日 报社 、张镇
乾 、三诚公 司 以 名 誉侵权纠 纷告上县 法 院 ；

△2004年 9月 8日 ，刘 全社 以 国 土局 干部 身 份将张镇乾和 三
诚公 司 告上县 法 院 ；

△2004年 9月 21日 晚 7：30陕西 电视 台 《今 日 点 击》播 出 新 闻
调 查 《一 千 多 万元投资周 至骑虎难下》；

△2004年 11月 25日 ，周 至县 法 院作 出 周 民初 字 第 793号 民事
裁定 ，准许周 至县 国 土 资 源 局 作 出 的 对陕 西 日 报社及张镇乾撤诉 申
请 ，并承担 350元 受理 费 、诉讼 费 ；

△2004年 11月 22日 ，周 至县 法 院 开庭审 理后 ，于 12月 9日 作
出 刘 全社胜诉 判 决 ；张镇乾及三诚公 司 不 服判 决遂上诉 至 西 安 市 中
院 ，现等待 开庭审理 。

由 于投 资遇 阻 向 相关方面递 交反映材料 ，不
料却招惹来一场 官 司 。法 院审理判 决侵权成立 ，
被告不服又提起 上诉 。发 生在陕西周 至 县 的 这起
官告 民事件 虽远未 结 束 ，但它 引 起的 波澜却在社
会上 引 起 了 广 泛 的关注和反 响 。

一纸诉 状 ：土 地局 长 状告投资 商
2004年 9月 8日 ，周 至县 国 土资 源局 局长刘

全社 以 个人 名 义 ，将西安三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司 经理张 镇乾和 西 安三诚 房地产开 发 有限 公 司
告到 了 周 至县法 院 ，案 由 为 名 誉侵权 ，请求 目 的 ：
一是依 法要求被告 公
开赔礼道歉 ；二是要
求被告 人 张镇乾和三
诚房地产公 司 支付精
神 损 害 抚 慰 金 一 万
元 。

刘 全 社在 诉状 中
陈 述 的 事 实 和 理 由
是：2004年 6月 2日 ，
被告 人 张镇乾 以 给领
导反映 问 题为 名 ，撰
写 《致 周 至 县领导的
一封公开信》，该文捏
造事实对他进 行人格
侮辱 。如 “这个人就是

不懂政策 、不执行政策 、尽给领
导 出 馊主意 、遇事先 千 方百计地
把 自 己 洗 干 净 、把 责 任 推 给 别
人 、搞跨一届 领导班子 、搞臭 了
周 至 引 资 形象 的 人 ，这个 人就是

现周 至土地局长刘全社”。“刘 全社为什么 对一个
真心实意在周 至投 资开发的 公 司 如 此仇恨 、如此
刁 难 ，痛下杀手 ，不遗余 力 ，欲把投 资 商赶走而后
快？”……被告 “为达侮辱 、诽谤我 的 目 的 ，在周 至
领导 中 广 为散发 ，为达在我家 乡 臭我 的 目 的 ，把
《 公开信 》散发给楼观台招 商办 ，同 时 ，为 在全省
范 围 内 制造 影 响 ，被告人欺骗陕西 日 报社 ，以致
报社作 了 部分转载”。

最 使 刘 全 社 不 满 的 还 在 于 2004年 8月 28
日 ，被告人三诚房地产公 司 给周至县领导及土地

局送 “关于对周 至县周 土 资 源局
《通知 》的答复 ”中 ，称有送 4万
元钱刘 局长 ，刘 嫌少而拒绝办事
的 内 容 ，在给 国 土局 的 回 复 中 掺
杂损毁其人格尊严 问 题 。

一时间 ，土地局长状告投 资
商索赔 万 元 精神 赔偿 的 消 息 在
全县 上 下不胫而走 ，成为 人们议
论的 焦 点 。

开庭 审 理 ：
两个 被告 “理直气壮 ”

2004年 11月 22日 ，这桩 引
人 注 目 的 官告 民 案 件 由 周 至 县
人民 法 院公开审理 。

面对原告 的指控 ，张镇乾和
三诚 公 司 代 表 并 不 示弱 。他们
在答辩 中 辩称 ：名 誉权 是指 民事
主体对 自 己 在社会 生 活 中 所 获
社 会 评 价 享 有 不 可 侵 犯 的 权
利。《民 法通则 》第 101条有明确
规定 ，侵犯名 誉权 的 行为 ，一是
侮辱 ，二是诽谤 。而 自 己 既没有
以 语 言 、文 字 、暴 力 等 手段 贬
低 、损 害 原告 人格和 名 誉 的 行
为 ，又 没 有捏造 、散 布 虚假事
实 ，损害原告名 誉 的 行为 ，两种
行为均不存在 ，怎么 构 成 名 誉侵
权呢 ？

接下来 三诚人 又 大诉其苦 ：

自 己 从遥远的新疆被吸 引 到周 至投 资开 发 ，合 同
签了 ，该履行的手续履行 了 ，该交 的 钱交 了 ，跑 了
近三年时 间 ，一寸土地都没拿到手 。他们认 为 刘
作 为 土地局长有责任 。他们给县领导写信反映问
题 是基于 亲 身 经 历 的 事 实 ，是 正 当 作 法 并 无 不
妥 。三诚还 强 调行使公民 对政府 工作人 员 检举 、
控告 、起诉 、申 诉是其基本民主权利 ，否则 人 民公
仆 岂 不变成 了 官 老 爷 。

针对 刘 全社的 指控 ，三诚人还进一步辩称 ：6
月 2日 致 县领导一封公开信和 8月 28日 向 县领
导并土地局 的 《答复 》是在投 资 周 至受 局长 刁 难 ，
迫 于 无 奈 之 举 ，且全 部 内 容 都是 与 招 商 引 资 有
关 ，是署名 的 且正确履行 了 呈报程序 ；发 文 范 围
也未超 出 县领导及 土地局 范 围 ，内 容并未 涉 及原
告个人 隐私 ，也 未 向 社会散布 。他们还指 出 公 司

致 县 领 导 的 公 开 信 呈 报
后 ，通 知 答 复 下发后 ，县
委 、县政府截至原告起诉
时都未作答 复 ，公 司 至今
还在等 待答 复 。

在辩论阶段 ，双方争
执达到 了 白 热化 。原告坚
持 己 见不在话下 。被告坚
持上述观点 的 同 时 ，又对
原告 身 份作 了 一番 说 明 。
他 们 认 为 刘 在 诉 状 中 称
自 己 是 县 国 土 局 的 干 部 ，
公司 认为 是干 部不假 ，但
确 切 的 讲 原 告 是 担 任 县
国 土 局 局 长职 务 的 干 部 ，
是县 国 土 局 的 法 人 代 表 ，
因 而与 本案有 因 果关 系 。
它 不是被告 及被 告 公 司 的 个 人 行 为 ，
而是反映原告 的 工作 问 题 ，也是履行

一 个 公民和党 员和权 利和 义 务 ，又是维 护一个企
业 的 合 法 权 益 。

由 于原被告 双 方互不 相让 ，没有达 成调 解 ，
县法 院 只得宣布休庭 ，改 日 另 行宣判 。

一 审 判 决 ：被告方败诉
2004年 12月 9日 ，周 至 县 人 民 法 院 作 出

（ 2004）周 民 初 字 第 860号判 决 。该 院 认 为 两被告
所写 的 《致 周 至 县 领 导 的 一封 公开信 》和 《关于
对 周 至 县 国 土 资 源 局 〈通 知 〉的 答 复 》涉 及 到刘
全社 工 作作 风 、人格和道 德 品 质 、形式 等 内 容失
实 ，缺乏事 实 依据 ，且 以信件 向 社 会扩散 ，己 明
显 超 出 可 送 阅 范 围 ，在 较 大 范 围 内 造 成 对原 告
社会 评价 的 降低 。给原告 声 誉 造成不 良 影 响 ，使
原 告 思 想 和 精 神 背 上 沉 重 负担 ，严 重侵犯 了 原
告 的 名 誉 权 ，违犯 了 有关 法 律 。遂 决 判 “两被告

立 即 停 止 对 原 告 名
誉权 的 侵 害 ，并于判
决 生 效 后 15日 内 书
写 公 开 信 为 原 告 恢
复 名 誉 ，消 除 影 响 ，
赔礼道歉 ；被 告 张镇
乾赔偿原 告 精神损失
4500元 ；被告 三诚公
司 赔偿原告精 神损失
4500元 。

两被告 不服 ，遂
当 即 上诉至西安市 中
级 人 民 法 院 。

（ 下 转二 版 ）

惹出 官司 的两份材 料

葫芦僧判 葫芦案　三年六审理还乱
——一起普通伤 害案久拖不决症结何在

3 年前的 2002年元 月 11日 下午 6时多 ，位于咸阳市的中
铁 20局工贸公司 总经理陈大生在下班途 中 被人用 钢管打伤 ，
后很快被人送往该局职工医院 ，一个 多 月 后 ，打人者被缉拿归
案 。依照常例 ，这桩线索单一 ，目 标明确的伤害案件 ，如能严格
按法律程序办 ，本着以事实为根据 、以法律为准绳的理念 ，其结
论应该不难作 出 。

然而 ，令常人难以想像的是 ，本案从事发至今年 2月 1日 ，
在长达三年零二十天的时间里 ，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用 了较
长时间的公开开庭审理 ，长时间休庭 ，继而再开庭 ，直到经咸阳

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 、检察院的抗诉后的再审 ，先后上下共
开庭六次 ，却仍无法定案 。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，按一审判决
执行的两被告冯建刚及其妻分别被判的一年 、一年半的刑期限
已满多时 ，而法院却还在该二人到底有罪与无罪上举棋不定 ，
在有无犯罪的证据上辨认不清 。

早在 2002年的案发初期就查明 ，打人者为个人行为 ，且打
人动机明确 ，系为他朋友报私仇 ；打人者与被打者早就相识 ，且
早有作案构想与行动 。

然而 ，打人者的身份特殊。他是与被打者一起搭班子共事
的公司党总支书记冯建刚的妻舅 。而打人者在作案前又接受了
其外甥女——冯建刚妻子所送的一部手机 。

于是 ，一个似乎顺理成章 的 公式就在侦察 人 员 的眼 前 出
现 ：书记与总经理有矛盾 ，便雇其妻舅 行凶打总经理 ，书记之妻
送给其舅 舅 的手机 ，是书记用来摇控作案的罪证 。

当 即 ，一桩治安伤害案件 ，变成了书记雇凶 ；仅此有人还嫌
不够劲 ，又将它与正在进行的企业改革联系上 ，说书记雇凶打
总经理 旨在破坏企业改革 ！

一上到政治 ，不少人表现 了 空前 的热情其行动更显得神
速 。党总支书冯建刚在公安机关未办任何法律手续就被以监视
居住为名 ，突然被侦破人 员带到某宾馆审查 ，后几经辗转 ，关进
了公安分局刑警队在地下室接受审问 。紧接着 ，其妻也和丈夫
一样 ，在未办理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 ，被公安机关以监视居
住为名先带往宾馆审查 ，后辗转进了刑警队的审讯室 。

有媒体也闻风而动 ，在未作认真调查的情况下 ，一份事实
不清的材料很快送到有关领导的案头 。不甘落后 的 另一家媒
体 ，还以耸人的大字号通栏标题 《书记雇凶杀总经理掀起惊天
波涛》，不惜用大半个版的篇幅 ，将所谓“始末 ”展现给世人 。

冯所在企业的有些领导 ，积极指导和支持对此案的 侦破 。
企业保卫部门也全力 以赴 ，很快将按程序理应先由 当地公安派
出所处理的案件 、越级直送渭城区公安分局大案中队。企业某
一负责人在众多职工下岗生活困难的情况下 ，公开许诺只要拿
下此案 ，他们将出 资 50万元重奖有功人 员 。其它象通讯 、交
通 、食宿费用 等 ，凡破案所需 ，企业都无偿提供资助 。

然而 ，定案的一个最基本要素——雇凶 的证据 ，虽经过十
几天审讯 ，有关书记雇凶的证据却未找到丝毫 。

为了尽快拿下此案 ，就必须找到书记雇凶的证据 ，而为了
找到证据 ，有关人 员最终采用 了非法 、甚至违法的手段 。

纸是包不住 火的 。从古到今 ，凡用逼供刑讯搞出 的 口 供 ，
最终却靠不住 。

冯建刚及其妻在严刑逼供下 ，按侦察人 员 口 径作了交待 ，
躲过了可能遭到进一步的皮 肉之苦 。但在正式刑拘后的 当 天 、
到看守所即 向住所检察陈述 了在刑警队被屈打成招的遭遇 ，
请求核查 。在渭城区法院于 2002年 7月 26日 的第一次开庭
审理中 。冯建刚夫妇 当 庭 系统地陈述了他们 口 供产生的经过 ，
提供了能作证的在押人犯 ，展示了他腿上被打留下的依稀可
辨的伤痕。全面推翻了在棍棒下形成的 口 供 。

逼供搞出 的 口 供 ，哪有不出破绽的道理 。
半个 月 时间里 ，据冯建刚及其妻在一审法庭陈述 ，侦察人

员在找不到他们雇凶 的任何证据后 ，在刑警队对他们进行了

长时间 的刑讯逼供。其手法有拳
打脚踢 、用凳子腿砸 、紧手铐等 。
还在他们夫妻二人 间进行骗供 、
诱供 ，如对冯建刚说你妻子 已 交
待了 ，你个大男人不要脸 ，把事往
老婆身上推 ；对冯建刚妻子又说 ，
你丈夫 已 承认打人是他指使 的 ，
你只要承认 ，就可以放你出 去 。还

说 ，你 70岁 老母现 已病危 ，两个幼小孩子无人管 ，你只要承认 ，
就放你出去管孩子 ，照看你母亲等 。冯建刚夫妇二人在一审法
庭的这些陈述 ，在后来 多次的庭审 中得到部分人证和物证的支
持 。从而 ，渭城区公安分局刑警队在地下室取得的 口 供 ，在一审
法庭上被冯建刚夫妇 以逼供 、诱供 、骗供非法取得而全面否定 ，
他们还要求法庭追究相关人 员的违法行为 。更令 人难以置信的
是 ，在庭审 中 竟发现控方有两份无出处的 口 供和证言 ，足以看
出 此案证据的不真实程度 。

从此后 ，在控方提供的证据能否作为证据 ，继而冯建刚夫
妇到底是否雇凶 ，便成了控辩双方的焦点 。冯建刚一方认为 ，既
然没有证据雇凶 ，他何罪之有？控方至今拿不 出冯建刚雇凶 的
证据 ，但坚持认为冯建刚有罪 ；法院见不到冯建刚雇凶的铁证 ，
但不知基于什么原因 ，硬是在有罪无罪这一关键问题上举棋不
定 ，一拖再拖 。

更有意思的是 ，案件拖到今 日 ，原被告双方都对法院表示
不满 ，据说咸阳两级法院之间也互有埋怨 ，各有难言之隐 ；检察
院则启动抗诉的程序 ，表示了对法院的态度 。

在法院内部 ，因此案而受牵连 、被指责 、挨处分的也大有人
在。咸阳市中院的张林法官与一名法医 ，在陪陈大生赴上海鉴
定伤情时到苏州市观光旅游 ，因吃 、住 、行 、玩用 了 当事人提供
的资金受到纪律处分 ，成为省高院通报的全省三大法官违法事
件之一。还有些法官明知 当事人在伤情鉴定 中 作假 ，向 法庭提
供假证据而充耳不闻 、视而不见引起不少人质疑 ，使得一些人
谈起此案讳莫如深 。据说此案还 引 起陕西省及咸阳市党政领导
及司法界的关注 。

一桩简单的伤害案 ，跨度长达三年 多 ，开庭审理了六次 ，引
得多方关注 ，上下不合 ，好多人不服气 ，还说明 了什么 ，到底根
在何处 ，症在何方？不知法院方对此有何感想 。

在新的一年 已进入二 月 的时候 ，关注此案的人们 ，衷心希
望相关法院对此案能作个了断 ！

□ 工人 日 报记 者　岐 山　本报记 者　郁 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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咸 阳 多 奇案 ，一 出 现 大都石 破天 惊 ，冲 出 咸 阳 ，直驱
潼 关 ，名 震全 国 。如 果说 “指鹿 为 马 ”的 悲 剧 是咸 阳 在
2000多 年前封 建王 朝 的 必 然 ，那 么 近年 来一 连 串 发 生在
咸 阳 的 奇案 ，就 不 能 不 由 人思考 。

曾 记得 ，尚 美 英 “诈骗 ”案 ，搅得全省 沸 沸扬 扬 ，吓得
国 人惊 讶不 已 ；麻旦旦 “嫖娼 ”案 ，开创 少 女嫖娼 先 河 ，使
国 人 目 瞪 口 呆 ；礼泉县 副 县 长 干 涉婚姻逼死人命案 ，把 以
权代 法推 向 极致 ，让 国 人欲 哭 无 泪。……诸如此 类 的 案件
多 年 来在咸 阳 一 直是前 仆后 继 ，欲罢 不 能 ，大有 长 江后 浪
推前浪之势 。

本报今天报道 的 这一 案 ，又成 了 咸 阳 的 一桩奇 案？！
此案在侦 察阶段和公 开 审 理过程 中 的 不 正 常 状 态 ，是世
人有耳 皆 闻 、有 目 共睹 的 ，否 则 怎 么 在侦 察阶段就传 出
“ 书 记雇 凶 ”的 消 息 ，刚 一 开 始 庭 审 又有《书 记雇 凶 杀 总 经
理掀起惊 天 波 澜 》的 新 闻 见诸报端 。

纵观咸 阳 多 桩奇案 ，如追 究 产 生根 源 可 以 说 出 十 条
八条 ，但 关键一 条无 不 是 不 依 法 办事 ，不 严 格执 法 ；是法
外有手 ，执法 者 以 法 外 某 某人 的 眼 色行事 ，看谁拿 多 少 钱

选证据 ，定刑 罚 。
本 来 ，司 法 实 践 为 依法 治 国 形 成 了 一 套行之有效 的 办案 的

最基本原 则 ，那就是 以 事 实 为 依据 ，以 法律 为 准 绳 ；重证据 ，不 轻
信 口 供 ；严 禁逼供 ，不 准诱供 、骗供等 。为 此相 应 的 是一 套严 格
的 办案 程序 ，如凡应 公 开 审 理 的 案件 ，都 应公开 开庭 、当 庭调 查 、
质证事 实 、被告 陈 述 、法庭辩论……，其初衷 ，都是为 了 查 明 真
相 ，辩 明 事 实 ，公开 、公正 、公平 、不 枉不 纵 ，依 法 准确 办案 。

就今 日 报道的 这一 案 ，从 法律 实 践讲 ，并 不 复 杂 ，情 节 也 不
很严 重 。一般讲 ，有 关部 门 调 解 ，给予 相 应 医疗 、误 工 等 经 济赔
偿 未尝 不 可 。即使从重 ，此案发 生后 不 多 时就拘捕 了 犯 罪 嫌疑
人 ，很快地查 清 了 案 情 ，如按照 法律程序 ，早该 结 案 完 事 。

那 么 ，此案是何原 因 一 直拖到 今天 达三年 有余 ，先后 六 次
庭 审 ，五 次 下发裁 定判 决 还难 以 定论 ，其 中 的 “猫腻”一 看 就心 如
明 境 ，如 果仅从 办案 时 效上讲 ，也值得再三反思 ！

当 然 ，种种迹 象表明 ，此案之所 以 拖到 今 日 ，判 决后 原 、被告
双方 均 不服 气 ，社会各方也有不 同 看 法 ，有 着 深层 次 的 原 因 。说
白 了 ，就是 法 外有手 。否 则 此案侦 察取证 时 、公 开 审 理 中 及等待
宣 判 时 的 种 种 不 正 常现 象 ，就 无 法解释 ！

行笔到 此 ，我们 又 想起依法 办案 、独 立 办案这 句 老话 。话老
而 理新 ，我们 衷心 希 望 司 法界的 朋 友们 记住这 句 老话 ，在 法律
天平 上 ，千 万 不 能有偏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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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主 是 法 治 的 前 提 和 基
础 ，法 治 是 民 主 的 确 认 和 保

障 。在 实 施依 法 治 国 的 今 天 ，
民 主 作 为 执政 党 的 基 本 执政
方 式 ，是社会政 治 文 明 的 本质
体现 ，也是社会进步 和 发展 的
必 然要求 。充 分发扬 民 主 ，把
民 主和 决 策相 结 合 ，是 实 现人
民 当 家 作 主 的 基本途 径 ，不 仅
有 效 地 反 映 人 民 群 众 的 愿 望
和 意 志 ，更 重要的 是从根本上
把人 民 群 众 的 愿 望 和 意 志 与
党 的 主 张有机地统 一起 来 ，使
党 的 主 张 和 决 策 更 具 科 学 性 、
民 众 性 和 时代性 。

但是 ，由 于 多 种 复 杂 因 素
的 影 响 或 制 约 ，民主 受控 于权
力 ，受控 于 “一把手 ”的 素 质 ，
民 主 流 于 形 式 以 及 民 主 与 决
策 脱 节 的 现 象 还 大
量存在 。

1 、党 、政组 织 内
部 仍 然 存 在 一 定 的
“ 封 建 私 权”市 场 。
“ 我 是 书 记 ，我 说 了
算 ”等现 象还 不 时在
干 扰 、破坏 党 内 民 主
和 民主 决 策 。有 的 强
调 个 人 的 “绝 对 权
力 ”，认 为 “我 是 主
官 ，我 是 第 一 责 任
人 ，必 须 按我 的 意 志
行事”，压 制 民 主 ；有
的 拉 帮 结 派 ，打 击 、
排 斥 异 己 力 量 ，维护
个 人 的 权 力 和 权 威 ，
搞 “宗 派 民 主”、“兄
弟 民主 ”和 “小 团 体
民 主 ”，压 制 多 数人
的 民 主 ，张扬 “圈 内
民 主”；有 的 惟 上 是
听 ，惟权是从 ，领 导
指 示 、批 示 就是 “决
策”，权 力 、权威 直接
替代 “民 主”。

2 、权 力 机 关 民

主仍 然 处在 “受控被
动 ”的 局 面 。权 力 机
关 是监督机关 ，也是
民 意 机 关 。立 法 、监
督 、重 大 事 项 决 定 、
人事任免 ，哪 一 项 职
权 的 行使 ，都应 该反映人 民 的
意 愿 ，都 应 该 走群 众路线 ，都
应 该 充 分体现 民 主 。但是 ，从

目 前 地 方 各 级 国 家 权 力 机 关

的 民 主现状 看 ，有 的 受控 于 党
委或 党 的 一把手 ，把权 力 机 关
放在 “被 动服从 ”的 地位 。尤 其
是在人 事 安排 上 ，把 “人事 审
议 ”当 作 “高 压 线 ”不 敢碰 ，或
者把 “人事 审 议”当 作 “歌颂
会”。比如 ，在换届 选举 时 ，上
级 党委指 定 “候 选人”——下
级 党 委 召 集 人 大 代 表 统 一 划
定 “当 选人”——权 力 机关 走
过场 任命 当 选人 。在 这 个过程
中 ，不 能 不 说有 的 人 大 代表的

选 举 权 被 党 委 或 党 的 一 把 手
控制 。有 的 片 面 地顾 及 “一府
两 院 ”工 作 中 的 困 难 ，弱 化权
力 机 关 的 职 权 。有 的 思 想 上
“ 打 折”，认 为 人 大 不 能 较 真 ，
真 的 把 问 题揭 露 出 来 ，会造成
“ 一 府 两 院 ”的 被动 ，因 此 ，遇
到 问 题绕道走 ，不 敢接触 实 质
性 的 社会 “热 点”、“难 点 ”问
题 ，只 求 一般化地走走程序 。
比 如 ，在 城 市 化 的 发展 过 程
中 ，拆 迁 与 民 争利 侵 害 群众利
益 的 现 象 ，可谓 是 “全 国 性 的
问 题”，然 而 到 目 前 为 止 ，权 力
机 关 就 这 一 问 题 开 展 真 正 监
督的 几乎 没有 。面 对群众 的 一
次 又 一 次上访 ，熟 视无 睹 ，不
敢过 问 。

3 、社会 民 主仍 然 受 到 “官
方 ”一 定 的 排 斥 。单 个
群 众 上 访很难进政府
大 门 ；群 众 集 访 总 是
有 大批 警 察 来 阻拦 或
“ 维 护 秩序”；地 方 召
开 党 代会 、人代会等
会议 ，新 闻 媒体要取
消 广 大 群 众 喜 闻 乐 见
的 时 评 栏 目 ；重要领

导 来视察 、检查 工 作 ，
通 常 要加 大 警 力 ；一
些 反 映人 民 群 众 愿 望
的 写 实 性报道 ，也 总
是被 有 关 领 导 审 查 砍
掉……

以 上 现 象 的 存
在 ，反 映 了 当 前我 国
的 民 主 存 在 着 “综 合
症”。有 的 群 众说 ，我
们 的 民 主 现 状 是 “跟
着 领 导 的 脸 色 走 ”，
“ 口 头 民 主 多 ，实 际 民
主 少”。要从根本上 改
变 这 一 现状 ，必 须 通

过 建 立 相 应 的 法律 制
度加 以 规 范 。

一 要 制 定 党 内
“ 一把手 ”民 主条例 。
通 过 规 范 议 事 内 容 、
程序 、方 式 等 ，规 范
“ 一 把 手 ”民 主 行 为 ，
使 “一把手 ”的 民 主行
为 始 终 置 于 监 督 之

下 。

二 要 成 立 党 内 民 主 监 督
委 员 会 。党 内 民主是其他 民主
的 核 心 ，处 在 最 为 关 键 的 地
位 。目 前 ，党 内 民 主 的 各种规
范性 文件 不 少 ，但 党 内 民主在
落 实 上 和监督上 存在 问 题 。而
要解 决 这一 问 题 ，就 需 设置 党
内 民 主监督机构 ，成 立 党 内 民
主代表监督委 员 会 。

三 要 制 定 统 一 的 民 主
法 。规 范 民 主 的 范 围 、内 容 、程
序 、监督 的 方 式 以 及相 应 的 法
律 责任 等 ，通过 立 法 的 形 式 ，
强 制 性地推进 民 主 ，使 民 主走
近 百 姓 ，走 向 社会 。　□欣化


